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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委託辦理
111年度護理機構（產後護理之家、ㄧ般護理之家、居家護理機構）

督導考核計畫

一般護理之家暨住宿式長照機構機構說明會

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
執行單位：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
計畫主持人：林麗嬋常務理事
協同主持人：李 莉常務監事、高潔純助理教授
日期：111年8月3日
時間：15時30分至17時00分



議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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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主題

15:20-15:30 一般護理之家暨住宿式長照機構人員報到

15:30-15:40 主席致詞

15:40-16:00 一般護理之家暨住宿式長照機構-督導考核行政作業說明

16:00-17:00
一般護理之家暨住宿式長照機構-護理品質評分基準及評

分說明



行政作業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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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導考核團隊

◆一般護理機構暨住宿式長照機構：每家機構2位督考

委員（護理2位）。

◆書面郵寄方式督考以寄送書審資料及光碟至承辦單位。

◆督考結果：111年度考核以70分為標準，考核結果分

為合格、不合格，不對外公告考核結果，僅針對不合

格或經委員研商後之高風險機構，另行安排線上輔導，

112年度起將對外公告考核結果。

行政作業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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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操作方式

●文件檢閱

●現場訪談工作人員、服務對象（僅適用於實地督考）

●實地察看（僅適用於實地督考）

行政作業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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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送相關書面資料或光
碟給委員，審核完畢，
需將相關資料寄回。

書面督考 寄送：
書面資料及光碟
給協會。



書面督考-注意事項(1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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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所提供之書面資料，其內容期間為110年7月1日至111年6月30

日，為避免部分年度統計資料中斷，機構可以提供110年1-12

月至111年1月至6月之資料。

2、明確訂定每項督考指標須提供之審查資料項目，包括佐證資料

名稱、資料期間、資料份數。

3、機構送審之書面資料需依督考指標項次排列。

4、每項督考指標書面資料，需用彩色A4紙註明指標編號，以區

隔每項指標之書面資料。(參考目錄進行製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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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督考-注意事項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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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書面資料雙面列印，減少送審書面資料量。

6、書面資料若有呈現個資部分，請機構先行將個資進行處理再送

出。

7、書面資料需要清楚可辨認，勿將資料縮小或重新排版方式列印，

造成資料模糊無法審閱。

8、每項佐證資料，機構可以使用任何形式於送審書面資料上附註

說明，以輔助解釋資料內容，如：畫線、螢光筆標示、貼紙、

空白處書寫說明，或以繕打書寫方式補充說明…等。

9、建議於裝訂前將資料掃描電子檔並燒錄光碟進行留存。



書面督考-注意事項(3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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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書面資料請以平裝本裝訂方式處理，勿以燕尾夾方式固定，

以避免紙張散落，機構可依照資料厚度評估裝訂方式。

11、應將感染管制、COVID-19確診病例應變計畫等兩大類分別

進行裝訂。

12、每份裝訂書面資料頁首均須註明機構名稱，避免資料混淆。

13、因應疫情應避免人與人之接觸，勿親自將書審資料送至協會，

紙本書審資料及光碟以郵局郵便箱寄送至社團法人台灣長期

照護專業協會，郵便箱尺寸依書審資料多寡自行選擇。

14、郵寄地址：10353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46號3樓之三

111年度臺北市督考小組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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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勿使用長尾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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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勿使用標籤貼紙



12

請勿使用資料夾、L夾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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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報書面資料說明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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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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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家
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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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
式
長
照
機
構

專業A

(感染管制及專業品質)

1.基本資料表
2.機構自評表

2-1感染管制
3.佐證資料

3-1感染管制佐證資料

紙本
1本

專業B

COVID-19

應變計畫

1.基本資料表
2.機構自評表

2-1 COVID-19應變計畫
3.佐證資料

3-1 COVID-19應變計畫佐證資料

紙本
1本

光碟燒錄
書面資料製作完成後依專業A、專業B各組建置檔
名共會有兩個檔案，檔案內容排序比照書面提報
資料

光碟
1片



提報書面資料說明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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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一：封面、基本資料表、自評表提供WORD檔供機構下載使

用，請以原檔格式裝訂

註二：書面提報資料、光碟燒錄之順序請按照

1.封面(直式)

2.基本資料表(直式)

3.自評表(橫式)

4.佐證資料(直式或橫式依各機構排版方式)



提報書面資料說明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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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三：基本資料表、各類自評表與相對應之佐證資料三者須

裝訂於同一冊，需以色紙區隔並標示自填資料表、自

評表、指標項目及相對應之佐證資料。

註四：一般護理之家共會有兩份紙本資料(每份資料皆須含

有基本資料表)、一份光碟片(內容均相同為完整檔案)。

請以郵局郵便箱以及時間戳記為主，寄送期間為機構

說明會結束後三週內(111年8月24日以前)寄送



註一：依指標類別(專業-感染管制、專業COVID-19)的不同

進行封面印製，並填上機構編號及基本資料。

註二：一般護理之家使用淺黃色系印製封面

住宿式長照機構使用淺藍色系印製封面

書審資料封面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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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審資料封面說明(範例)

18



註一：書審資料裝訂成冊前依順序另存或掃描成PDF檔再燒

錄進光碟裡，光碟容量大小依檔案大小由各自機構進

行評估，以一片光碟為限。

註二：光碟名稱請打機構名稱(全銜)。

註三：確認光碟檔案正確性及完整性後，請以CD/DVD播放

器方式燒錄，以適用絕大多數電腦，且光碟檔案需與

紙本資料完全相同。

註四：燒錄完後請機構確認檔案能夠於其他電腦打開並以保

護套保存，若無法打開檔案由機構自行承擔。

光碟燒錄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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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碟燒錄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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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編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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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機構名稱 行政區

1 頤園護理之家 士林區

2 陽明常春護理之家 士林區

3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陽明護理之家 士林區

4 百齡診所附設護理之家 士林區

5 吉翔護理之家 大同區

6 大稻埕護理之家 大同區

7 春寧護理之家 大同區

8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仁愛護理之家 大安區

9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和平婦幼護理之家 中正區

10 三軍總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中正區



機構編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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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機構名稱 行政區

11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康寧護理之家 內湖區

12
臺北市立萬芳醫院-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附
設護理之家

文山區

13 重建樂活護理之家 文山區

14 景美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文山區

15
臺北市立關渡醫院-委託臺北榮民總醫院經營附設護理
之家

北投區

16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附設護理之家 松山區

17 鵬程護理之家 松山區

18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忠孝護理之家 南港區

19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附設護理之家 萬華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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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機構名稱 行政區

20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附設奇岩長青綜合長照機構(委託社

團法人中華民國士林靈糧堂社會褔利協會經營管理)
北投區

2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中興住宿長照機構 大同區

22
力麗長青長照社團法人附設台北市私立樂活住宿長照機

構
萬華區

23 詠馨長照社團法人附設台北市私立詠馨住宿長照機構 北投區

24 劉秀娥長照社團法人附設臺北市私立宜恩住宿長照機構 中山區

機構編號



行政作業聯繫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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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
游千嬋專員
電話：(02)2556-5880分機18

Email:bear860705@gmail.com

◼ 臺北市衛生局長照科
林亞璇行政人員(一般護家)

電話：(02)2720-8889分機1882

Email:lc801220@health.gov.tw

黃思翰約聘管理師(住宿式)

電話：(02)2720-8889分機1881

Email:qwen3117@health.gov.tw


